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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引起公众的全面不信任。政府、消费

者、农民和科学家就生物技术风险和利益意见基

本不同。科学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这种传统人本

主义理念接受者大为减少，科学家负有很大责

任。科学家需要做的不是扩大生物技术的理论可

能，而是需要更加具体地讨论“我们想去哪里”

和我们应该走什么道路。  

粮农组织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技术发

展速度很不相同，许多国家没有探索全面生物技

术手段。全球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中有85％是抗除

草剂大豆、抗虫玉米和遗传改良棉花。这些作物

旨在减少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的投入和劳动成本，

不是为了养活发展中世界或提高粮食质量。对于

半干旱热带的五种最主要作物即高粱、御谷、木

豆、鹰嘴豆和花生没有认真提供投资。这主要是

因为农业生物技术投资的70％由跨国私营部门提

供，侧重遗传修饰生物和生命重点。几乎没有什

么大的公共部门计划解决穷人和环境的严重问题

或者针对小反刍动物或木薯等作物。  

我们看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富裕农

民与贫穷农民之间、研究重点与需要之间、技术

发展与技术转让之间－简而言之，生物技术希望

与其实际作用之间存在分子鸿沟。随着这些鸿沟

的扩大，生物技术会不会加剧世界现有不公问

题？  

关于建立信任，使公众接受农业生物技术或者确

保农业生物技术有助于满足迫切的社会需要，没

有捷径。需要在所有有关方之间，即南北方之

间、公共研究与私营研究之间、科学家与一般人

们之间有一项新合同。这样一项合同将以三项原

则为基础：  

就生物技术的利益和风险进行公开对话  

研究、销售、公共关系、实践主义之间的界线越

来越模糊。为了在风险与机遇之间作出公断，我

们需要根据客观信息进行范围广泛的对话，由粮

农组织等多边机构作为诚实仲裁人发挥作用。由

于关于可能风险的科学知识落后于技术能力，粮

农组织支持以科学为依据的评价程序，以便在遗

传修饰生物发放之前客观地确定每种遗传修饰生

物的利益和风险。运作良好的管理系统是在食品

安全方面重新获得公众信任的唯一办法，区域和

全球进行协调一致的环境风险分析至关重要。  

为应付主要挑战而开展公共研究和私营研究  

必须使生物技术为满足穷人的迫切需要以及食品

质量、数量和新的农产品的需求服务。生物技术

可以通过完善现有技术及维持生产和管理风险的

整体农业方法来做到这一点。生物技术仅仅是可

持续集约化的许多道路之一－需要根据经济、技

术、社会、贸易和安全方面的考虑逐项确定哪些

方案最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特定生产瓶颈。也许生

物技术的短期最大潜力不在于遗传修饰生物，而

在于完善传统育种战略及提高其效益的遗传标

志、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  

研究重点还应当放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

方面，如无生重点等（例如干旱、土壤流失、盐  



 

 

 

 

 

渍度）。重点是通过生物技术利用遗传资源，而

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操作。例如，生物技术手段

通过体外培养及非原生境种质收集品的保存，有

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性描述和利用，并有

助于为稀有动物品种的繁殖和保存进行胚胎拯救

和人工授精。  

为管理自然资源及设计可持续农业生产系统需要

利用整个生命科学领域，而不只是生物技术。农

业研究日益专业化，侧重植物或细胞层面。例如

在虫害治理方面，由于预计的遗传修饰生物的潜

在利益而使投资从系统办法转向更大程度地依赖

单一栽培。不应忽视这种战略的长期环境和经济

代价。  

使研究工作惠及发展中国家的关键是供资。我们

需要更好地利用公共研究和私营研究的相对优

势，认识到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一项国际公益活

动。这意味着扭转公共研究供资下降，鼓励利用

私营/公共部门伙伴关系，同时保护公众利益。  

获取及利益分享  

许多新技术由私营部门拥有这一实际情况引起人

们对公平合理获取、利益分享及现有知识产权制

度的影响的关注。由于发现与发明的界线变得模

糊，在利用动植物遗传资源方面这一问题变得特

别严重。“金米”就是阻碍获取的一个清楚的例

子。在该种大米发放时，我们看到各个行业要求

40种不同的专利保护措施。另一方面，我们需要

认识到，知识产权对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至关重

要，在一个国家内因缺乏专利保护而可能限制获

取其它地区产生的生物技术成果。知识产权本身

并不是一种商品，而是社会用于实现某些目标的

一种手段，如将信息放在公共部门以及促进革

新。乌拉圭回合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粮农组

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均已采取

值得注意的措施以发展新型知识产权，这些措施

承认农民的权利是对植物育种家权利的补充。  

关于实现社会新合同，首先需要采取有效程序，

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区域或国际商定的程序，以

监测遗传修饰生物产品和过程在什么地方采用、

如何采用及其发放后影响。应为发展中国家制定

和执行关于农业生物技术的有效国家政策提供支

持。  

发展中国家还需要立即建立能力以评估和管理整

个食品链的所有风险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全球研

究网络以便更加广泛地利用生物技术进行可持续

农业，利用大量专业知识、技术和现有财政资源

满足世界任何地区的需要和需求。这样一个知识

网络可以提供一个公平的场所，使发展中国家能

够处理具有全球重大意义的作物。  

甚至在现在金融紧缩时期，也必须为公共研究提

供资源以产生公共产品。粮农组织要求私营部门

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其技术和信息，不收费或

收取最低费用，特别是在不会因促进这种获取而

失去重要市场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伙伴关系

以建立一个公共技术库用于放置主要技术和产品

供发展中世界贫穷农民使用。  

首先，我们必须抛弃偏见和惰性。生物技术大有

前途，但涉及新的风险。在大多数国家，尚未建

立科学、政治、经济或机构基础为生物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提供充分安全措施以及获取所有潜在利

益。显然问题不是技术上有什么可能，而是生命

科学和生物技术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有助于应付

21世纪可持续农业和发展的挑战。是我们决定

“我们要走的道路”，动员政治决心以消除分子

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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